
将各项整顿措施落实到位。要顾全大局 ,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 ,形成监管合力 ,不留问题死角 ,保证专

项整顿取得预期效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食品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健全企业诚信和自律机

制 ,促进食品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三)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的查处力度 ,及时公布重大典型案件查处结果。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

及时向公安部门移送专项整顿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

品等犯罪行为。严肃查处监管部门中的失职渎职、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违纪行为 ,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

送检察机关处理。

(四)加强相关抽检、监测和监督管理信息收集与分析 ,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深入调查和分析典型案

例 ,认真梳理和找准问题 ,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 ,研究并提出防范问题演变成食品安全系统性风险的

措施。

(五)积极开展整顿工作宣传活动 ,加强社会监督。各地要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作用 ,

向社会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食品安全 ,宣传专项整顿

行动的进展和成效 ,曝光专项整顿中查处的典型案例 ,让群众了解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的危害 ,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形成专项整顿的良好氛围。各地要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或电子

信箱 ,受理群众举报 ,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发现违法违纪案件线索 ,有效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的行为。

(六)加强信息沟通 ,开展督查和评估工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级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将专

项整顿信息、监督检查和检测情况向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办公室报送。在专项整顿中发现的大案要案线索及

调查和处理情况要随时报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定期向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办公室报

送整顿工作总结 ,在 2009 年 12 月 20 日前和 2010 年 11 月 20 日前分别报送整顿工作的年度总结和 2 年整顿

全面工作总结。

在专项整顿过程中 ,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各地整顿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明查暗访 ,2009 年 11 月上旬将组织联合督导组对各地整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2010 年 10

月中旬将组织联合考核组对各地整顿工作进行全面的考核评估。

卫生部文件
食品整治办〔2009〕46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灭活罂粟籽食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甘肃省、江西省、广东省、云南省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

近期 ,在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行动中 ,部分地区发现个别企业存

在违法销售灭活罂粟籽油脂粉末 ,用罂粟籽油 (御米油) 违法加工生产调味品及食品添加剂等情况 ,还发现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存在违法委托加工的行为。

2005 年 8 月 ,卫生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罂粟籽食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05〕

349 号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 :罂粟籽仅允许用于榨取食用油脂 ,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用于加工其他调

味品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指定的唯一允许利用罂粟籽榨取食用油脂的生产企业 ,其生产的罂

粟籽不得在市场上销售 ;甘肃农垦集团利用罂粟籽榨取的罂粟籽油脂纳入国家新资源食品进行管理 ,上市

前应按规定检验合格后方可经销。

为进一步加强灭活罂粟籽食品的监督管理 ,严厉打击违法制售罂粟籽食品等违法行为 ,现就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

一、按照《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和《通知》的规定 ,严禁违法生产、经营灭活罂粟籽油脂粉末 ,严禁使用

御米油加工食品调味品、食品添加剂及用于复合生产餐饮配料等行为。违反上述规定者将依法严厉追究其

法律责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指定的唯一允许利用灭活罂粟籽榨取食用油脂的生产企业 ,其

生产的食用油脂为液态的御米油。严禁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向其他地方及部门购销经灭活的罂粟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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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不得授权、委托其他企业进行御米油的生产加工 ,不得擅自变更产品名称 ,也不得

在产品包装或宣传中出现“罂粟籽”的字样。御米油为终端产品 ,不得再深加工为其他产品。

二、各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对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监督检查 ,对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应依法严厉查处。同时 ,督促企业实施御米油食用安全信息收集报告制度 ,确保其生产的御米油安全、

合法。

三、要按照职能分工 ,严厉查处违法制售罂粟籽食品等行为 ,严禁灭活罂粟籽和用灭活罂粟籽或御米油

生产加工的其他食品、食品添加剂等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对市场流通的此类产品应依法予以收缴并监督

销毁。

四、要加强协作 ,密切配合 ,认真追查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确保此类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生产、运输、贩卖未经灭活的罂粟籽 ,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二 ○○九年四月八日

卫生部办公厅文件
卫办应急发〔2009〕178 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2009 年
第三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2009 年第三季度 ,我部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 ,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以下简称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115 起 ,中毒4 720人 ,死亡 80 人。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2317 % ,中毒人数增加 2411 % ,死亡人数增加 3111 % ;与 2009 年第二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4914 % ,中毒人

数增加 5411 % ,死亡人数增加 6617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一)按月报告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7 月 38 1 010 44

8 月 52 2 330 27

9 月 25 1 380 9

合计 115 4 720 80

　　第三季度 ,8 月份报告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报告中毒人数的 4914 % ,7 月份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报

告死亡人数的 55 %。

(二)按中毒原因分类报告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56 3 754 7

化学性 8 158 8

有毒动植物 40 287 63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11 521 2

合计 115 4 720 80

　　第三季度 ,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4817 %、中毒人数

的 7915 % ,有毒动植物食物引起的中毒事件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总报告死亡人数的 7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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